
今年以来，市公安局着力推进“除隐患、保平安”专项行动，采用“三三四”工作法，排查各类风险隐
患 6222 个，化解 6157 个，化解率 98.9%，全市可防性案事件同比大幅下降，社会大局持续稳定，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满意度不断提升。

“三步走”闭环机制 推动“排隐除患”系统化
在“除隐患、保平安”专项

行动中，市公安局探索建立了风
险隐患“全面排、重点治、集中
清”的“三步走”闭环机制，推动

“排隐除患” 工作系统化、 体系
化， 确保既有发现风险隐患的
“进口”，又有高质高效处置的流
转平台，还有难点问题集中清零
的“出口”。

在“全面排查”阶段，基层各
单位围绕人、地、物、事等方面，
对可能存在的风险隐患“过筛
子”，全面排查、及时掌握风险隐
患底数和未化解风险隐患具体
情况。

在“重点治”阶段，针对基层
单位未能化解的疑难问题，市公
安局“除隐患、保平安”专项行
动办公室整合警种专业手段和
各地资源优势，进一步强化跨区
域联查联处，指导基层单位全力
攻坚、有效化解。

在“集中清”阶段，市公安局
“除隐患、保平安”专项行动办
公室根据全市范围内治安整体
形势和社会稳定情况，确定突出
性问题、普遍性问题，靶向发力，
组织开展集中整治或挂牌整治，
集中力量攻坚克难，直至问题得
到有效整改。

“在以前的风险隐患排查、
化解工作中，重复排查、遗漏排
查时有发生，导致遗留隐患大量
堆积，浪费了大量资源，却没能
真正实现全面发现、化解风险隐
患。 现在，建立了‘三步走’闭环
机制，‘排隐除患’工作实现系统
化、体系化，可以更加科学地统
筹整合各方资源， 将有限的人
力、物力和财力用在最需要的地
方， 高质高效化解风险隐患，为
持续推进风险隐患治理工作营
造良好氛围。 ”市公安局“除隐
患、保平安”专项行动办公室相
关负责人介绍。

“三级”分类处置 实现问题处置精准化
为了全面、精准掌握风险隐

患点，市公安局“除隐患、保平
安”专项行动办公室强化联席会
商研判， 在基层排查的基础上，
结合警情特点，研判情报、12389
投诉、信访投诉等信息，每周确
定突出风险隐患点和问题集中
单位，建立工作台账，下发风险
隐患工作提示单，督办落实。 目
前，已下发重点风险隐患督办提
示单 37 份、 重要风险隐患提示

单 13份。
针对排查出的风险隐患点，

市公安局实行“三级”分类处置。
根据风险隐患的性质、 危害性、
紧急程度、 影响范围等因素，将
风险隐患分为“高危”、“危险”、

“一般”3 个等级， 风险等级为
“高危”的，由市公安局“除隐患、
保平安”专项行动办公室跟踪盯
办、帮助解决；风险等级为“危
险”的，由县（市）分局重点关注、

督促解决； 风险等级为“一般”
的，由属地单位重点关注、按时
解决。

对于每个风险隐患点的“回
复”情况，各级“除隐患、保平安”
专项行动办公室强化跟踪盯办，
定期“回头看”，一看出现的问题
是否得到有效整改，二看新的风
险隐患是否产生，三看风险隐患
治理长效机制是否建立，直至问
题动态清零。

“四常”工作法 确保专项行动实效化
为了推动“除隐患、 保平

安”专项行动持续走深走实，市
公安局按照“常抓常督、常讲常
评”的“四常”工作法，坚持做好
风险隐患“日收集汇总及时交
处”“周分析研判提示督办”“月

集中整治动态清零”等工作，确
保专项行动常态化、持续化。

与此同时， 市公安局组织
开展实地督导检查， 及时发现
问题、当场解决问题；持续加大
对“排隐除患”工作的抽查、复

盘力度，不断查漏补缺，进一步
提升工作质效。 今年以来，市公
安局组织全市范围内督导检查
5 次，通报讲评 8 次，全面评价
7 次，营造了责任担当、奋发作
为的良好工作氛围。 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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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安局着力推进“除隐患、保平安”专项行动

“警”心守护 持续提升百姓安全感
□本报记者 王朝荣 通讯员 袁立满

市 公 安 局 交 警 支 队
南 都 晨 报 社

联
办

交通违法曝光台8 月 1 日 9 时， 中心城区孔明大道与建设路交叉口北
侧，车牌号为豫 R75A28 的车辆逆向行驶。根据交通法规，驾
驶机动车逆向行驶的，处 200 元罚款，记 3 分。图片由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提供。 ③1 本报记者 王朝荣 整理

逆行 记 3 分

网购饰品被人损坏
买家要求退货退款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通讯员 高雁鸿）
买家小美（化名）网购的饰品被他人损坏，她
竟然向卖家要求退货退款，被卖家拒绝后，又
向宛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日前，宛城区人
民法院审理这起网络交易纠纷案件， 依法驳
回小美的诉讼请求。

2023 年 12 月份，小美在某网购平台一家
经营手工饰品的店铺购买多件饰品， 价值
1000 余元。在确认收货一个多月之后，小美向
该手工饰品店铺发送消息， 声称其购买的饰
品被他人损坏，希望能够协商退货退款事宜。
店主明确表示，这些饰品已经售出一个多月，
而且被人损坏，无法退款。

随后，小美通过网购平台申请退货退款，
并给该手工饰品店铺留言。店主表示，可以与
小美协商退货， 但确认饰品没问题后才会签
收、退款，如果饰品有问题，就会拒收。 对此，
小美表示同意。 店主在快递员的见证下签收
时，发现小美退回的饰品已经严重损坏，当场
予以拒收。 因双方就退货退款问题无法达成
一致意见，小美向宛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宛城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网购有“七
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则，但“七天无理由退货”
并不是毫无限制、不讲条件的退货。小美在明
知不符合“七天无理由退货”条件的情况下仍
然申请退货退款， 这一行为不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所规定的诚实守信原则。 因此，宛城区人
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驳回小美的诉讼请求。
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未提出上诉。 ③1


